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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CS 产品检验指南规定了拟申请 CCS 认可/检验的船舶入级产品、授权法定产品的适用

技术要求及检验试验要求。 

本指南并不限制用户采用其它试验方法和要求，但相关试验方法及要求应不低于本指南

的要求。 

本指南由 CCS 编写和更新，通过网址 http://www.ccs.org.cn 发布，使用相关方对于本社

指南如有意见可反馈至 mp@ccs.org.cn。 

 

 

 

历史发布版本及发布时间：M-02(201510)  2015 年 10 月 20 日 

本版本主要修改内容： 

本次修改主要纳入了 UR M73 涡轮增压器型式试验和产品检验程序，型式试验要求适用

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申请发证的新型涡轮增压器，产品检验适用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及

以后申请发证的单台涡轮增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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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增压器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船用柴油机废气涡轮增压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本指南采用的认可和检验依据如下： 

(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3  术语及定义 

3.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中给出的定义适用本指南。 

3.2  本指南有关定义如下： 

(1)涡轮增压器：指利用柴油机排气能量而工作的涡轮，去驱动压气机，

使柴油机进气压力提高的机器，它主要由压气机和涡轮组成；涡

轮增压器按其所服务的发动机气缸功率之和（额定功率，比如，对于

V型柴油机，每列气缸各配置 1个增压器，则增压器等级可按柴油机

额定功率的一半计算），划分如下三个等级：A级：功率小于等于

1000kW；B 级：功率大于 1000kW 并小于等于 2500kW；C 级：功率大

于 2500kW。 

(2)特殊试验：指根据用户的特殊要求，在型式试验或出厂试验中附加

进行的试验，如冲击、高背压、急停车等； 

(3)  最高允许转速：为增压器出厂铭牌上标明的允许最高转速，即使

发动机在超负荷运行时，也不得超过此值。最高转速允许运行 1

小时； 

(4)最高允许温度：为增压器出厂铭牌上标明的允许最高温度，即使发

动机在超负荷运行时，也不得超过此值。最高温度允许运行 1 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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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纸资料 

4.1  产品审图提交图纸/资料，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审查： 

（1）A级涡轮增压器： 

① 包容性试验报告； 

② 横剖面图，包括主要尺寸及零部件名称； 

（2）B级和 C 级涡轮增压器： 

① 横截面图（包括主要尺寸）和包容性评估的壳体部件材料； 

② 叶轮碎裂情况下包容性有关的文件（见表 5.1 第 7.6 条）； 

③ 工作参数和限值，包括最大允许转速、超速报警值、进涡轮前最大

允许废气温度、进涡轮前废气温度报警值、最低滑油进口压力、滑

油进口压力低报警设定值、最高滑油出口温度、滑油出口温度高报

警设定值、最大允许振动值（自身或外部产生的振动）等；（报警值

可等于许用限值，但当发动机以 110%功率或超过 110%功率的任何批

准间歇超负荷运行时，不应触发报警） 

④ 润滑系统布置，所有变量在规定范围内； 

（3）除上述（2）规定外，C级涡轮增压器还应提交如下图纸资料： 

① 壳体和旋转部件图，包括叶片固定细节； 

② 上述所有部件的材料规格（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 

③ 上述部件的焊接细节和焊接程序（如适用）； 

④ 安全扭矩传递有关的资料； 

⑤ 预期寿命有关的信息（考虑蠕变、低周疲劳和高周疲劳）； 

操作和维护手册。（对系列涡轮增压器选取两个规格）。 

4.2  认可提交图纸/资料，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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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厂概况：工厂名称、地址、生产历史、生产能力、技术和检验人员、

主要产品、隶属关系、产品商标等； 

(2)  申请认可产品明细；  

(3)  主要生产设备清单；  

(4)  主要检测设备清单；  

(5)  申请认可产品的简要生产工艺；  

(6)  质量管理文件或质量体系证书；  

(7)  企业注册登记证明；  

(8)  资质证明和/或生产许可证，如适用；  

(9)  产品质量证明书或合格证样本；  

(10)  质量控制计划； 

(11)  合格供方清单；  

(12)  型式试验大纲。 

5 设计技术要求 

5.1 涡轮增压器的技术要求见表 5.1。 

涡轮增压器的技术要求表 5.1 

序

号 
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依据条款 备注 

1 
船用环境

条件 

船用涡轮增压器在船舶横倾 15°、横

摇 22.5°、纵倾 5°、纵摇 7.5°的状

况下应能正常工作。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 篇 1.2.1.1 
 

2 润滑系统 

废气涡轮增压器的润滑系统可以是独

立的，也可以是与主机共用的。如采

用非增压器直接带动的独立循环系

统，则应设有单独的备用泵。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 篇 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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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仪表及报

警装置 

B 级和 C 级涡轮增压器应对其转速、

每个涡轮增压器进口处的废气温度、

涡轮增压器出口处的滑油温度、涡轮

增压器进口处的滑油压力设置报警和

指示。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 篇 9.6.2.1 
 

4 
滤清器、

消声器 

涡轮增压器应设有空气滤清和进气消

声的措施。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 篇 9.6.3.1 
 

5 
转子止转

装置 

增压器应设有转子轴止转装置。否则，

在涡轮前、后的管道上，应装有旁通

管接头或其他有效措施，当增压器损

坏时，主机仍能工作。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 篇 9.6.4.1 
 

6 临界转速 

涡轮增压器的转子应进行临界转速计

算。对刚性转子轴，其临界转速应不

低于其额定转速的 1.3 倍。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 篇 9.6.5.1 
 

7 
转子轴及

转子 

转子轴采用焊接结构时，应符合下述

要求： 
  

7.1  

转子轴在焊接前应均匀地进行预热。

在焊接过程中应严格注意保温。预热

的温度可根据所选用的材料决定。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第 3 篇 8.2.1.2 
 

7.2  

施焊前应按经 CCS 同意的焊接工艺

规程焊制试件，进行熔敷金属拉伸试

验，接头横向拉伸试验，正弯和反弯

试验，以及断面宏观组织检查。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第 3 篇 8.2.2.1 
工艺认可试验 

7.3  

转子轴焊接后应进行适当的热处理。

热处理的要求应根据所选用的材料和

焊接方法确定，且应经 CCS 认可。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第 3 篇 8.2.3.1 
焊后热处理 

焊缝的内、外部缺陷均应在热处理前

修补完毕。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第 3 篇 8.2.3.2 

7.4  

转子轴在精加工前应经磁粉检测或其

他有效方法进行表面检查。如发现裂

纹及其他缺陷，应予以清除及修补，

并进行焊后热处理以消除应力。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第 3 篇 8.2.4.1 
无损检测 

7.5  转子全部装配好后，应做动平衡校验。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 篇 9.6.6.3 
 

7.6 
涡轮增压

器包容性 

涡轮增压器转子破裂时应满足包容性

要求，防止任何碎片贯穿涡轮增压器

壳体或通过进气口飞出。进行包容性

试验或计算验证时，应假定转子以可

能的最坏方式破裂。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 篇 9.6.10.1 
 

B 级和 C 级涡轮增压器应通过试验或

数值分析方法验证其包容性。对于系

列涡轮增压器，可选择其中的一台增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 篇 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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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器进行试验以确定整个系列涡轮增

压器是否满足要求（一般选择大机型

进行试验，因为这样对于系列内的小

机型而言更为安全）。不管怎样，应提

供资料说明所选试验机组确实能代表

整个系列（例如通过计算）。 

8 液压试验 

涡轮增压器冷却腔应进行液压试验，

试验压力为 1.5 倍最大工作压力或

0.4Mpa，两者取其较大值，历时至少

5 分钟，应无渗漏现象。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3 篇 9.6.12.3（6） 

 

 

 

6 原材料及零部件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转子轴（整

锻）、涡轮盘、涡轮叶片、压气机叶轮、导风轮、涡轮机壳和压气机壳等主要零

部件应纳入合格供方清单，且未经本社批准不得变更原材料和零部件。C类增压

器的旋转部件和壳体应持有本社船用产品证书。 

7 型式试验 

7.1 典型样品的选取 

7.1.1  初次认可时，所选样机应覆盖工厂的加工能力、制造水平等，一般应

按照申请认可的每一个系列产品选大叶轮、大扩压器，最高增压比的增压器作为

样机进行型式试验；如产品系列性能范围很窄，也可以仅选择最大叶轮直径的增

压器作为样机。在选取样机时，可考虑到制造厂的市场销售及库存状况和已选定

的试验场所的试验设备条件等情况； 

7.1.2  重新认可时，可在每一系列产品中仅选取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或市场需

求量最大的型号作为样机。 

7.2 型式试验项目应包括： 

(1)  主要零部件原材料理化性能试验； 

(2)  主要零件无损探伤； 

(3)  主要零件关键尺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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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压器循环载荷试验； 

(5)  增压器运转的耐久性试验； 

(6)  热运行试验； 

(7)  叶轮超速试验； 

(8)  试验后的拆检。 

7.3 型式试验的方法和要求 

7.3.1 主要零部件原材料理化性能试验 

转子轴（整锻）、涡轮盘、涡轮叶片、压气机叶轮、导风轮、涡轮机壳和压

气机壳等重要部件均需要进行原材料理化性能试验，如采购的原材料或铸件系持

有我社产品证书的除外。 

7.3.2 主要零件无损探伤 

转子轴（整锻）、涡轮盘、涡轮叶片、压气机叶轮、导风轮应按设计图纸和

技术文件规定进行无损探伤检查。 

7.3.3  主要零件关键尺寸检查 

扩压器、喷嘴环的喉口面积应作测量记录。 

7.3.4 增压器循环载荷试验 

涡轮增压器应在工作范围内进行至少 500 次的循环载荷试验。如涡轮增压器

与发动机一起已进行了低周疲劳试验，则本试验可免除。 

7.3.5 增压器运转的耐久性试验 

增压器的耐久试验工况转速为最高转速的 90%，涡轮机进口温度为低于最高

温度 30~50℃。测量项目见附录 1。 

(1)  耐久试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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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新设计、通流部分或轴承部分有重大改进及转厂生产的增压器

为 100 小时； 

②对引进产品，时间为 75 小时； 

③对压气机叶轮直径大于 350mm 的大型增压器，试验时间和试验

项目可由制造方与 CCS 协商确定。 

(2)耐久性试验中，待工况稳定后，每隔 2 小时测量一次参数。试验中

增压器不允许出现故障，若出现非增压器原因而停车，不得超过

两次，每次停车不得超过 1 小时。 

重新认可时的耐久试验时间可由制造方与 CCS 协商确定。 

7.3.6  热运行试验 

在涡轮机进口最高允许温度和最高允许转速下至少进行 1 小时热运行试验，

试验后增压器应拆检。 

7.3.7 申请型式认可的涡轮增压器，如制造商具有在发动机上进行试验的设

备，可以接受一小时的超负荷（额定输出功率的 110%）运转试验代替热运行试

验。 

7.3.8  叶轮超速试验 

所有压气机叶轮超速试验，试验时间至少 3min，试验时可选如下两种工况

之一进行： 

(1)  室温条件下，120%转速报警值； 

(2)  在进气温度为 45℃和相应压比条件下，110%转速报警值； 

7.3.9  拆检 

增压器在型式试验后应进行拆检，拆检时转子部套不解体，消音器总成不解

体，其他主要件都应在解体后检查，项目如下： 

(1)装配间隙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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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校转子动平衡，并进行无损探伤； 

(3)轴承、减振装置磨损及配合间隙的变化情况； 

(4)喷嘴环、涡轮壳体、叶片扩压器等的变化情况； 

(5)涡轮机动叶片的变化情况； 

(6)气封、油封使用情况。 

检查结果如发现主要零部件损坏，试验失效。 

8 单件/单批检验 

8.1 对获得 CCS 型式认可 B 的制造厂的单件/单批检验： 

8.1.1对获得CCS型式认可B的制造厂的单件/单批检验应按照已在认可时获

得批准的产品检验计划（质量控制计划中相关内容）进行，一般包括下面内容： 

 (1)  热运行试验：在增压器最高允许温度、最高允许转速下运行 20

分钟； 

(2)  振动值； 

(3)  惰转时间：在增压器 60%最高转速下，采用自循环运行方式，突

然关闭燃油阀，直至增压器停转，记录所经历的时间； 

(4)  特殊试验：如用户对抗冲击、高背压、急停车有特殊要求时，应

进行相应的试验； 

8.1.2 检验计划中的试验项目可以由制造厂独立完成并出具完整的试验报告

提交验船师审核； 

8.1.3 验船师应按照每批至少抽验 1 台的原则随机选取该批增压器中的产品

进行上述试验项目的复验或在制造厂进行试验时现场见证； 

8.1.4 每次申请单件/单批检验时应同时提交该批产品的以下出厂技术文件，

由 CCS 验船师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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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厂合格证； 

(2)  主要零部件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 

(3)  旋转部件材料的化学成分； 

(4)  旋转和壳体材料试样的机械性能； 

(5)  旋转部件的超声波检测和裂纹检测； 

(6)  旋转部件的尺寸检查； 

(7)  转子动平衡试验； 

(8)  冷却腔液压试验报告（如适用）； 

(9)  所有压气机叶轮超速试验，试验时间至少 3min，试验时可选如下

两种工况之一进行： 

-  室温条件下，120%转速报警值； 

-  在进气温度为 45°C 和相应压比条件下，110%转速报警值。 

如锻制叶轮通过认可的无损检测方法控制质量，则超速试验可免除。 

(10)  出厂台架试验报告。 

8.2 对获得我社型式认可 A 的制造厂的单件/单批检验： 

8.2.1 检验方式主要以报告审核为主，所有试验项目应由制造厂独立完成；

制造厂应在交付产品前提交产品检验申请，并同时提交产品检验计划中明确的所

有试验/检验项目的报告/记录/文件等，由我社验船师进行报告审核； 

8.2.2 获得我社型式认可 A 的制造厂应按照《规范》第一篇第 3 章第 4 节的

要求，按时申请我社进行定期审核。 

8.3 对未获得我社认可的制造厂的单件/单批检验： 

8.3.1 检验内容应包括审图和型式试验： 



M-02(201612)涡轮增压器 

13 / 14 

 

(1)审图:制造厂应按照本指南要求准备图纸/技术资料，并提交 CCS 批

准/备查。 

(2)型式试验：对申请产品检验的增压器，应每批/每规格进行本指南所

要求的全部型式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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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试验测量项目 

 

 

序号 测量参数 
试验类型 

出厂试验 压气机性能试验 耐久试验 

 大气压力、温度、湿度 √ √ √ 

 转速 √ √ √ 

 扭矩  √  

 压气机流量 √ √  

 压气机进口温度和压力 √ √ √ 

 压气机出口温度和压力 √ √ √ 

 涡轮机进口温度和压力 √  √ 

 涡轮机出口温度和压力 √  √ 

 冷却水进口温度和压力 √  √ 

 冷却水出口温度 √  √ 

 润滑油进口温度和压力 √ √ √ 

 润滑油出口温度 √ √ √ 

 润滑油流量  √  

 增压器振动值 √ √ √ 

 惰转时间 √   

 噪声值  √ √ 

 用户与制造厂协议的项目 √ √ √ 


